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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提示 

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债券相关事项、经营和财务状况，投

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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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

本公司所有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，且在本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已发行未到期的公司

债券为 2015 年公司债券，具体信息见下表： 

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

债券余额

（人民币

亿元） 

利率

（%） 
还本付息方式 

上市交易

场所 

2015 年公司债

券(5 年期) 

15 金

茂投 

13608

5SH 
2015-12-09 2020-12-09 22 3.55 

每年付息一次,

到期一次还本 

上海证券

交易所 

15 金茂投的期限为 5 年期，附第 3 年末公司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，报告

期内上述条款均未执行。 

本次债券采取网下发行面向合格投资者。本年度本次债券尚未进行任何付息兑付事项。 

二、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： 

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
变动比率

（%） 
变动原因 

资产总额（亿元） 474.46 360.76 31.52 公司规模扩大所致 

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

产（亿元） 
33.95 29.29 15.93 - 

营业收入（亿元） 50.61 46.43 9.00 -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

净利润（亿元） 
6.11 9.92 -38.41 

主要系公司毛利率降低所致，参

见第五节公司业务和公司治理情

况二、公司业务经营情况（一）

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4、毛利率及

利润水平分析 

EBITDA（亿元） 12.68 16.24 -21.92 - 

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

净额（亿元） 
1.38 -32.99 104.18 

主要系 2014 年开发成本投入较多

所致，参见第五节公司业务和公

司治理情况二、公司业务经营情

况（一）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1、

发行人主营业务 

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

净额（亿元） 
-3.91 -96.34 95.94 

主要系 2014 年度投资活动现金流

出较多所致，参见第五节公司业

务和公司治理情况二、公司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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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
变动比率

（%） 
变动原因 

经营情况（一）公司主营业务情

况 1、发行人主营业务 

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

净额（亿元） 
-1.31 103.77 -101.26 

主要系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

2014 年大幅减少且偿还债务所支

付的现金较 2014 年大幅增加所致 

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

余额 
19.08 22.92 -16.75 - 

流动比率 1.19 1.35 -11.85 - 

速动比率 0.47 0.58 -18.97 - 

资产负债率 88.81% 84.28% 5.37 - 

EBITDA 全部债务比 0.10 0.14 -28.57 - 

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.88 -4.52 141.67 
2014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

流量为负数所致 

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

（倍） 
2.03 2.88 -29.51 - 

贷款偿还率 100% 100% - - 

利息偿付率 100% 100% - - 

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： 

上述指标均依据合并报表口径计算，各指标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： 

全部债务=长期债务+短期债务；其中，长期债务=长期借款+应付债券；短期债务=短期借款+

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； 

EBITDA=利润总额+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+折旧+摊销； 

EBITDA全部债务比=EBITDA/全部债务； 

利息保障倍数=息税前利润/（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+资本化的利息支出）； 

现金利息保障倍数=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+现金利息支出+所得税付现）/现金利息

支出； 

EBITDA利息保障倍数=EBITDA/利息支出； 

贷款偿还率=实际贷款偿还额/应偿还贷款额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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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息偿付率=实际支付利息/应付利息； 

如无特别说明，本节中出现的指标均依据上述口径计算。 

三、重大事项 

（一）、报告期内公司重大诉讼、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

无。 

（二）、报告期内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

无。 

（三）、公司债券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情况 

无。 

（四）、公司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

无。 

（五）、报告期内其他重大事项 

报告期内，除《公司债券发行与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五条规定的“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

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”外，本公司未发生其他重大事项。 

公司 2015 年全年累计新增借款（含发行债券）超过 2014 年末净资产人民币 56.73 亿元的 20%。 

2015 年，公司及子公司通过银行借款、委托借款、发行债券等方式累计新增借款人民币

7,143,620,000.00 元。 

  




